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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3日9时许，荔浦市修仁镇辖区内发生一起车辆坠落事故，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事故发生后，修仁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置工作。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科学有效处置，查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扎实有效整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3号），荔浦市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市政务中心主任任组长，修仁镇人民政府、荔城镇人民政府、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市交通局、市司法局、市应急管理局、市三高两铁办等单位分管领导和人员为成员的荔浦修仁镇“5·13”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及科学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应急处置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以及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通过调查核实：1.沈X与福建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达成口头运输协议，是承运关系，而沈X翰无工作单位，与沈X是劳动雇佣关系。2.涉事车辆是口头协议挂靠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3.福建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制定了相关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对员工进行了安全培训，开展了隐患排查并如实记录，未发现有违规违章现象。经研究分析，福建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尽到了安全职责，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虽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但与此事故无因果关系，不是因培训不到位而导致的事故。经调查认定，荔浦修仁镇“5·13”一般坠车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1


[bookmark: _bookmark0]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bookmark1]（一）事故经过
2024年5月13日9:30左右，沈X翰驾驶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给福建省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运送石料，行驶到修仁镇落仁山屯村民上山基耕路时发生车辆坠落，造成沈X翰被车辆挤压死亡的事故。
（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死亡人员情况
死者沈X翰，男，户籍住址：广西桂林市叠彩区XXX，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驾驶证号：450XXXX，档案编号：450XXX，准驾车型B2，初次领证日期：2015年3月2日；有效期：2021年3月2日至2031年3月2日。
2.直接经济损失
本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有关规定统计，本次事故造成沈X翰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10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2024年5月13日9:30左右，福建省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现场负责人吕X发接到工人倪X根的电话说出事了，有运输车翻下山了。
9:40左右，吕X发打电话向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何X伟汇报事故发生；
9:50左右何X伟跟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大平和桂浦公司副书记孙X国进行了汇报。
大概10点何X伟赶到现场，指挥吕X发组织人员开展现场救援，10:30荔浦市交警大队、应急管理局、修仁政府、119、120等陆续到达现场开展救援。
3、 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沈X翰驾驶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不注意车辆运输道路危险、有害因素，导致车辆坠落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是造成此事故的直接原因。
（2） 间接原因分析
涉事车辆挂靠在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该公司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对车辆的驾驶员进行培训。
（3） 与事故相关的驾驶人员、车辆、企业、道路环境和天气情况
1.驾驶人员情况
(1)驾驶人员驾驶证情况
沈X翰，男，户籍住址：广西桂林市叠彩区XXX，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驾驶员，驾驶证号：450XXX，档案编号：450XXX，准驾车型B2，初次领证日期：2015年3月2日；有效期：2021年3月2日至2031年3月2日。
(2)驾驶人员酒驾检验情况
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驾驶员沈X翰血液中乙醇含量为9.17mg/100ml，不属于酒驾。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中4.1血液酒精含量阈值，表1《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阈值》规定[[footnoteRef:0]]。 [0: [1]《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GB19522—2010)4.1血液酒精含量阀值表1《车辆驾驶人员血液酒精含量阀值》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 

2.事故车辆情况
(1)事故车辆基本情况
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机动车所有人：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品牌型号：陕汽牌SX3259XD434，车身颜色：红，车辆行驶证信息：车辆识别代号：LZGCL2Z4XNX004196，车辆外廓尺寸：长9150mm，宽2550mm，高3500mm；核定载人数2人，总质量25000kg，整备质量12500kg，核定载质量12370kg，使用性质：货运，2024年2月8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注册登记，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2月。车辆运输证信息：桂交运管柳字450203000479号，业户名称：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地址：柳州市鱼峰区东晋大道3号盛天龙湾20栋16-3；经营许可证号450205000012；车辆类型：重型自卸货车；经营范围普通货运，发证日期：2024年2月21日。
(2)事故车辆鉴定情况
经广东华京司法鉴定所司检验鉴定：
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制动系性能合格、转向系性能无法检测、行驶系性能不合格、照明信号装置齐全，未发现照明信号装置存在异常。
3.事故有关的企业情况
(1)事故车辆所属企业情况
事故车辆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车辆挂靠在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住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鱼峰区东晋大道3号天龙湾20栋16-3；法定代表人：毛悦；成立日期：2023年5月10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9MACG4U4YOX（1-1）；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汽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二手车经纪；机动车修理和维护；商务代理代办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电池零配件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装卸搬运。（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事故车辆桂BC8502号重型自卸货车实际是沈X在柳州骏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分期购买，双方口头协议挂靠在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名下，没有签订相关挂靠协议。死者沈X翰是沈X聘请的司机。
（2）事发路段运营企业情况
事发路段是当地村民原有基耕路，由于阳鹿与贺巴连接线高速项目施工，福建省晓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南昌分公司负责此项目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南昌分公司把部分石料运输工作承包给沈X，运输时需经过修仁镇落仁山屯基耕路，此路平时与村民一起使用。
4.道路环境及天气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是修仁镇落仁山，路面性质是泥土，当时天气晴。
5.尸体检验鉴定情况
经荔浦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根据尸表检验及现场勘察综合判断，沈X翰上半身皮肤瘀紫，多处擦挫伤，口鼻出血。系死者在车辆驾驶室内身体翻滚、碰撞及挤压所致。故死者沈X翰系在交通事故中受伤死亡。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1]]的规定对车辆的驾驶员进行培训。 [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
（一）沈X翰
死者沈X翰承担此次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追究其责任。
（二）柳州市新德赢物流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该公司未及时对车辆驾驶员进行培训，建议函告柳州市鱼峰区交通运输局，督促该公司加强驾驶员管理，提高公司正规化管理水平。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荔浦修仁镇“5·13”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了损失，教训十分深刻，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提出如下建议：1.运输公司要加强驾驶人员学习培训，增强安全意识，提高操作技能，确保车辆运输安全。2.各监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指导，精准执法，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避免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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